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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州 纺 织 服 装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

智能电梯综合实训考核平台项目合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

甲方：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    签订地点：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

乙方：杭州四井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代理机构：常州中宇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

   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在互谅互让、平等自愿的基础上，一致同意签订如

下采购和技术服务合同： 

一、 产品名称、数量及价格 

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价/万元 合计/万元 

1 

TFJDZT-3C型 

智能电梯综合

实训考核平台 

电梯控制技术综合实训装置，技术

指标符合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

能电梯装调与维护赛项规程要求 

1 79.87 79.87 

二、交货地点、交货方式、时间 

1、交货地点：常州市武进区滆湖中路 53号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。 

2、交货方式：乙方将设备（物品）运至甲方指定地点，运费及安装调试费

用由乙方负担。 

3、交货时间：货物在合同签订后 15天内供货完毕。 

三、付款方式： 

乙方将所有工作内容完成，设备调试功能完好，达到国赛要求。甲方验收合

格后 20 个工作日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 95%（供应商必须开具合同金额 100%的

正式税务发票）；剩余的 5%作为余款，12 个月后无质量问题，甲方于 10 个工作

日内一次付清余款。 

四、产品质量标准及验收标准 

1、乙方交付的设备、物品必须符合有关国家的质量标准，技术参数及性能

不低于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要求。具体质量标准和要求为：产品均为生产厂家全

新产品，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，无任何质量问题。 

2、甲方收货以后，如果设备（物品）出现质量问题，按国家三包规定执行，

乙方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。自收货之日起一年之内随时可以向乙方提出质量异

议，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。 

五、甲、乙双方责任与义务 

甲方按合同规定及时支付乙方设备（物品）款项。 

乙方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质量向甲方交付设备（物品），向甲方提供全部

产品使用说明、技术文件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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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质量保证与服务 

投标货物必须是符合国家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的合格产品，质保期为一年，

满足甲方的使用需求，并具有可靠的售后服务体系，质量可靠、使用安全。在质

保期内，如遇软件产品升级、改版，应免费提供更新、升级服务。 

七、违约责任 

甲方未按照约定付款，应该按照银行的规定向乙方支付利息；乙方违约（包

括延误交货期、质量出现问题等），需向甲方按照设备（物品）总额的 10%支付

违约金。 

八、合同争议及其他 

1、本合同如产生争议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；发生纠纷，协商不成，甲方可

以向法院起诉，由此发生的诉讼费、律师费等由乙方承担。 

2、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协商，订立补充合同，具有同等效力。 

3、本合同一式陆份，甲方执肆份，乙方执壹份，代理机构执壹份。本合同

自三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4、其他约定：有甲方的招标文件和乙方报价内容的投标文件为本合同的构

成要件，合同中物品（设备）的规格、型号、性能指标、配件与投标文件一致。   

 

甲方：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（公章）   乙方：杭州四井科技有限公司（公

章） 

地址：常州市武进区滆湖中路 53号         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潮路

456号 1452室 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代理机构：常州中宇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（公章）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
